黑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质量评估中自评项目加分标准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院教学质量，配合教改，完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对教学质量评估中自评项目（满分为8分），特制定加分标准。

教学质量评估中自评项目加分标准
	序号
	   项    目
	加分标准

	1
	国家级精品课的主持人和主讲教师（其他参与人员可根据所完成任务量多少扣减）
	8分（从批准之日起5年有效）

	2
	省级精品课的主持人和主讲教师（其他参与人员可根据所完成任务量多少扣减）
	4分（从批准之日起3年有效）

	3
	院级精品课主持人和主讲教师（其他参与人员可根据所完成任务量多少扣减）
	2分（从批准之日起2年有效）

	4
	国家级名师（包括其他国家级个人获奖）
	5分（从批准之日起2年有效）

	5
	省级名师（包括其他省级个人获奖）
	3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6
	院级优秀教师
	1分（1个学期有效）

	7
	国家级示范专业团队
	4分（从批准之日起3年有效）

	8
	省级示范专业团队
	2分（从批准之日起2年有效）

	9
	院级重点专业团队
	1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10
	国家级统编教材主编及前3位作者
	4分（从批准之日起3年有效）

	11
	国家专利项目人
	6分（从批准之日起5年有效）

	12
	从事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的教师
	3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13
	进行服务外包项目的教师
	2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14
	从事校企合作授课的教师
	2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15
	创业中心的指导教师
	2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16
	工学一体化的授课教师（生产型实验室授课）
	2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17
	项目教学主讲教师
	2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18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专业教学改革的试点教师
	2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19
	国家级学生大奖赛获奖的指导教师
	5分（从批准之日起2年有效）

	20
	省级学生大奖赛获奖的指导教师
	3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21
	院级学生大奖赛的指导教师
	1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22
	项目转换成产品的教师
	8分（从批准之日起5年有效）

	23
	有国家级获奖项目的系部负责人
	4分（从批准之日起2年有效）

	24
	有省级获奖项目的系部负责人
	3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25
	精品课程建设指导小组成员
	3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26
	课程改革指导小组成员
	3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27
	经过教务处和督导组认定的进行考试改革的
	1分（1个学期有效）

	28
	院级教学观摩及教学大奖赛的一等奖教师
	1分（1个学期有效）

	29
	院级教学观摩及教学大奖赛的二等奖教师
	0.7分（1个学期有效）

	30
	院级教学观摩及教学大奖赛的三等奖教师
	0.5分（1个学期有效）

	31
	教案评比一等奖教师
	1分（1个学期有效）

	32
	教案评比二等奖教师
	0.5分（1个学期有效）

	33
	教案评比三等奖教师
	0.3分（1个学期有效）

	34
	科研加分（各级别的科研项目、省级以下教材、论文）
	1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35
	国家级裁判
	3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36
	省级裁判
	2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37
	学院组织的大型活动及比赛项目的指导教师
	1分（从批准之日起1年有效）

	
	
	

	
	
	

	
	
	


黑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质量评估中自评项目加分表

	教师姓名
	所在分院（部）
教学团队
	授课班级
	授课名称
	职称

	
	
	
	
	

	教学质量评估中自评项目加分详细内容（自报）

	

	分院（部）审核意见

审核人：
时   间：
	教学督导室审核意见

审核人：
时   间：


